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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阳县人民政府关于中央第八生态环境保护
督察组信访转办件（D2YN202105020054）

办理情况公示

现 将 中 央 第 八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信 访 转 办 件

（D2YN202105020054）办理情况公示如下：

一、反映问题

举报内容：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水卜龙村卜拉寨地名标牌

旁公厕长期无人清扫。

二、调查处理情况

2021 年 5 月 3 日，在收到（D2YN202105020054）号转办

举报件后，元阳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对号转办文件作出批示，

由新街镇人民政府实地开展调查核实整改工作，红河州生态环

境局元阳分局督促。

（一）现场核实情况

“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水卜龙村卜拉寨地名标牌旁公厕长

期无人清扫”问题，经调查核实，情况属实。新街镇水卜龙村卜

拉寨地名标牌旁公厕于 2021 年 3 月验收投入使用，未及时安排

人员清扫管理，导致该公厕无人清扫。

（二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

于 2021 年 5 月 3 日，新街镇人民政府及时安排 2 名工人对

水管进行修缮，并清除水卜龙村卜拉寨地名标牌旁公厕内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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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积的垃圾。同时，建立《新街镇农村卫生公厕管理制度》，安

排 1 名保洁员从 5 月 3 日起每日一清扫，保证公厕干净。

三、办结情况

办结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进行跟踪巡查检查，确保问题

解决到位、不留死角，坚决防止问题反弹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大对新街镇水卜龙村卜拉寨地名标牌旁公厕

保洁员跟踪巡查检查保洁工作。

（三）进一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农村公厕清洁行动，举一

反三进行整改，并建立健全长效保洁机制，压实保洁员职责，

全力提升农村公厕卫生。

附：整改图片

元阳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5 月 5 日



—3—

附件：整改图片资料

厕所整改前 厕所整改后

厕所清扫中 建立《新街镇农村卫生公厕管理制度》


